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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 

(国务院 2005 年 7 月 2 日发布 国发[2005]22 号) 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，推行清洁

生产方面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但是，传统的高消耗、高排放、低

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，资源利用率低，环境污染

严重。同时，存在法规、政策不完善，体制、机制不健全，相关

技术开发滞后等问题。本世纪头 20 年，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

化加速发展阶段，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。为抓住重要

战略机遇期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，必须大力发展

循环经济，按照“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”原则，采取各种有

效措施，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，取得最

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，实现经济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

统一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。为此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

指导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减少废物排

放为目标，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，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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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意识，加强法制建设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

促进循环经济发展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形成有利于节约

资源、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；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，

加快技术进步，加强监督管理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减少废物的

产生和排放；坚持以企业为主体，政府调控、市场引导、公众参

与相结合，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社会氛围。 

（三）发展目标。力争到 201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

经济法律法规体系、政策支持体系、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

约束机制。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，废物最终处置量明显减少，

建成大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典型企业。推进绿色消费，完

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。建设一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工

业（农业）园区和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城市。 

（四）主要指标。力争到 2010 年，我国消耗每吨能源、铁

矿石、有色金属、非金属矿等十五种重要资源产出的 GDP 比

2003 年提高 25％左右；每万元 GDP 能耗下降 18％以上。农业

灌溉水平均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.5，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下

降到 120 立方米。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综合利用率分别

提高 5 个百分点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60%以上；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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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铜、铝、铅占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 35%、25%、30%，主要再

生资源回收利用量提高 65％以上。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和处置量控

制在 4.5 亿吨左右；城市生活垃圾增长率控制在 5%左右。（注：

上述有关指标将根据“十一五”规划作相应调整） 

二、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 

（五）重点工作。一是大力推进节约降耗，在生产、建设、

流通和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，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。二是全面推

行清洁生产，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，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

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。三是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，最大程

度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。四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，

注重开发减量化、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与装备，为资源高效利用、

循环利用和减少废物排放提供技术保障。 

（六）重点环节。一是资源开采环节要统筹规划矿产资源开

发，推广先进适用的开采技术、工艺和设备，提高采矿回采率、

选矿和冶炼回收率，大力推进尾矿、废石综合利用，大力提高资

源综合回收利用率。二是资源消耗环节要加强对冶金、有色、电

力、煤炭、石化、化工、建材（筑）、轻工、纺织、农业等重点

行业能源、原材料、水等资源消耗管理，努力降低消耗，提高资

源利用率。三是废物产生环节要强化污染预防和全过程控制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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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不同行业合理延长产业链，加强对各类废物的循环利用，推进

企业废物“零排放”；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垃圾、

污泥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，降低废物最终处置量。四是再生资源

产生环节要大力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，支持废旧机电产

品再制造；建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选系统，不断完善再生资源回

收利用体系。五是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

境的消费方式，鼓励使用能效标识产品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和环

境标志产品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，减少过度包装和一

次性用品的使用。政府机构要实行绿色采购。 

三、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 

（七）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有关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。

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“十一五”规划

和各类区域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，以及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、节

能、节水、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，对资源消耗、节约、循环

利用、废物排放和环境状况作出分析，明确目标、重点和政策措

施。 

（八）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制度。发展改

革委要会同统计局、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建立循环经济

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并建立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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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的统计核算制度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循

环经济的统计核算，加强对循环经济主要指标的分析。 

（九）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计划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

组织发展改革（经贸）、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，根据本地区实际，

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的推进计划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研究制

定矿产资源集约利用、能源和水资源节约利用、清洁生产，以及

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推进计划。 

（十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区域布局。加强宏观调控，

遏制盲目投资、低水平重复建设，限制高耗能、高耗水、高污染

产业的发展。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，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

技术改造传统产业，淘汰落后工艺、技术和设备，实现传统产业

升级；推进企业重组，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；大力发展集

约化农业。发展改革委要抓紧制定《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》、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以及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，推

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同时，要根据资源环境条件和区域特点，

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指导区域发展、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

造。开发区和重化工业集中地区，要按照循环经济要求进行规划、

建设和改造，对进入的企业要提出土地、能源、水资源利用及废

物排放综合控制要求，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，发挥产业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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